
《民法总则》第十条的规范意义
———从法教义学角度解析

许阿琰

二、有法律时，是否有适用习惯的可
能

《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
纠纷，应当依据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从表面上看，该条文对法源加以列举，并
对其作了优先次序的规定， 关于法源的
问题在后边会详细论述， 暂且不表。 在
此，笔者主要论述适用法源的顺序，学界
通说认为：先法律后习惯。笔者不同意通
说观点， 认为适用顺序一刀切是不合逻
辑和实际情况的。从逻辑的角度分析，该
条款是《瑞士民法典》第 1 条的浓缩版或
简约版， 首先没有主语即规范对象的表
述，该条文虽未明确以法官为规范对象，
但非常清楚的是以裁判者为规范对象，
而所有人民基本上又都是至少是间接的

规范相关者。 这一点和后来的许多社会
经济性立法在语言构造上已经颇异其

趣， 故可推定该条文是以审判人员为规
范对象的；其次隐藏了逻辑连接词。根据
条文表述， 笔者认为立法者采用的是反
对解释，有学者认为反对解释的逻辑是：
若M-P,则非 M-非 P。 但按照形式逻辑
的推理规则，充分条件下，否定前者不一
定否定后者，即在非 M 的情形下 ,可推
导出两种情况，非 P 或 P。这种矛盾如何
解释？ 有学者认为法学方法论虽从形式
逻辑学借鉴而来， 但其运用又与逻辑学
有所不同，应不奇怪。但笔者认为法律是
一门特别强调逻辑规范的学科，学者、法
官分析案件基本的范式就是三段论，即
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那么作为大前提
的法条， 如果不按照逻辑的客观思维方
式来表述和解释， 那么个体法官均可按
照自己的主观理解肆意解释， 势必会造
成司法实践的混乱， 形式逻辑也失去其
规范思维进路的功能。 故笔者认为根据
前述形式逻辑的推理规则， 可得出如下
结论：法律有规定时，可能会出现两种结
果，即适用习惯或不适用习惯。

三、有法律时，何种情形下适用习惯
司法实务显示， 习惯法的发生可分

为“法内”“法外”与“反法 ”三种不同类
型。 其中“法内”“法外”指的是法律有漏
洞的情形下适用习惯，“法内” 漏洞是指
该漏洞为立法者预见而有意留白， 但如
果漏洞已非立法者所能预见， 即为所谓
的“法外”漏洞，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真正
的漏洞。 该小节笔者主要讲解“反法”的
情形下对习惯的适用， 故不在此详细阐
述习惯的漏洞填补功能。 “反法”顾名思
义， 是指习惯法的内容和法律规定的内
容是相反的，或至少是不一致的，这种情
形下，如果习惯法未违背善良风俗，未违
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

应该优先适用习惯法而不是法律， 这种
情形多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 由于某些
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加
上交通和自然环境的制约， 社会经济发
展缓慢， 外面的先进文化也难以广泛传
入， 因此使得民族习惯法有了存在的基
础，使之得以长期保留、沿袭下来。 以侗
族为例，在离婚财产分割上，哪怕是夫妻
共同财产，女方一般也无权处理，处于劣
势地位；家庭财产通常由男子继承；婚姻
关系松弛， 易离易合， 只要一方提出要
求， 本人亲自或委托亲友通知对方及其
父母，即可离异等。显然这些习惯是与现
行《婚姻法》有关规定相违背的，但在司
法实践中， 少数民族地区法院会充分尊
重当地的习惯，优先适用习惯，使当地群
众易于接受。

四、习惯是否包括商事习惯，商事习
惯是否也要受到善良风俗的限制

在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架构内，民
法总则的一般规定是普适于民事和商事

纠纷处理的， 所以习惯包括商事习惯是
通说观点，不再赘述。

民事习惯应受到公序良俗限制亦是

通说观点， 但作为与民事习惯差异较大
的商事习惯是否应受善良风俗限制是有

争议的。 诚然，从逻辑上讲，习惯和商事
习惯是种属关系， 法律对习惯适用作出
的规制自然也适用于商事习惯， 但在司
法实务中的表现却与之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 在古玩行业中经百年锤炼形成的
“打眼规则”， 从传统的法教义学思维分
析，“打眼规则”会面临危机或被否定，但
在 “南京秦某与张某古币买卖案”“胡永
华与易群华买卖合同纠纷案” 等众多案
件中， 法院判决最终都支持了 “打眼规
则”。也许这种规则和群众的善良风俗不
太相符， 朴素的情感会认为卖方存在欺
诈行为，法院应判决撤销买卖合同，但法
院几乎无例外地判决合同有效。所以，商
法和民法的立法价值是不同的， 商法追
求的更多是效率， 而民法追求的更多是
公平。所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商品流通
和交易安全等， 商事习惯可以不受善良
风俗的底线限制。

五、民法法源的外延范围界定
按照《民法总则》第 10 条的规定，民

法的法源只包括广义的法律和习惯法。

如果法官所受理的案件在法律和习惯上

没有规定， 而法官不能以没有规定为由
拒绝裁判， 那么法官该根据什么审判案
件？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法理、域外法、
国家政策等可否作为审判依据？

关于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可否作为
审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
引用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
定》第 4 条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即民
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 法律解释或
者司法解释。

关于法理， 我国现行法制虽未将其
列为正式民法渊源， 但法理可作为审判
依据，已是学术界的通说。法理主要包括
学说和判例两种形式，前者为学者法，后
者为法官法。一般而言，在多种学说林立
时， 宜以通说为准； 另需考察学说之新
旧、 权威度等多种因素加以取舍。 观察
我国司法实践，法院若遇疑难案件，征求
学者意见作为裁判依据亦属常见。 在判
例方面，1985 年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公布各种典型案件，1999 年《人民法
院五年改革纲要》第 14 条明确规定“典
型案件”和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规定的“指导性案
例”均有一定的判例效力。

关于域外法， 在法律不得拒绝裁判
的前提下， 若穷尽本国资料仍无法填补
法律漏洞，寻求域外法经验亦非下策。域
外法之援引， 实系从域外立法例或判例
学说中抽象而来之普适性法理适用。 对
此， 人民法院在司法实务中采纳梁慧星
教授关于借鉴《法国民法典》第 1384 条
的建议，加以创造性转化，既符合我国立
法实践与民众感情， 又彰显司法裁判之
公平正义，成功运用域外法，堪称典范。
可见，域外法作为民法法源之一，实有必
要，亦存可能。

关于国家政策，《民法通则》 第 6 条
明确将国家政策作为民法的渊源之一，
亦将其视为漏洞填补的依据。但《民法总

则》颁布之后，将国家政策从法源中删除
了， 那么国家政策将通过怎样的方式影
响判决呢？其实我们的《民法总则》《合同
法》《侵权责任法》 等都为国家政策进入
民商事审判预留了口子，如《合同法》第
6 条和第 7 条的规定使经济政策可以经
由法律解释而影响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合同法》第 52 条第 4 款“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和第 5 款“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国家政策介入合同
法律关系的重要渠道。 所以国家政策在
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影响审判， 显性的
方式是通过一定的程序， 将国家政策转
化为司法解释， 直接成为民商事裁判的
依据；隐形通道有多种，常见的有二：一
是通过将国家政策所维护的利益证成社

会公共利益，进而通过《合同法》第 52 条
第 4 款认定合同无效来确保国家政策的
实效得以发挥； 二是国家政策可以通过
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进行引用， 间接影
响民事审判。

六、结论
《民法总则》第十条是关于民法法源

及其适用顺序的规定，其内容为：处理民
事纠纷， 应当依据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
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据此笔者提出了五个核心问题，第一
个问题是对于条文中的“法律”应作何解
释？根据司法解释、学者观点可以做出法
律应作广义理解的答复；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法律有规定时，可否适用习惯？从形
式逻辑的思维进路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
有法律规定时， 仍有适用习惯可能的答
复；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法律有规定时，在
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习惯？ 通过实证分
析调查以及我国的客观情况， 在习惯出
现“反法”的情况下，且未违背公序良俗
的情形下，可优先使用习惯；第四个问题
是条文中的习惯是否包括商事习惯，商
事习惯是否需要遵循善良风俗的底线限

制？由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架构，商事
习惯一定包含于习惯中， 通过列举古玩
交易中的“打眼规则”，得出商事习惯可
以突破善良风俗的底线的答复； 第五个
问题是关于民法的法源外延范围， 通过
逐项分析，建议除了法律和习惯外，立法
解释、司法解释、法理、域外法、国家政策
均可作为民法的法源。 （完）②12

（作者单位：中共周口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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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需要唤醒三个责任
赵洪永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 几年来，脱贫攻坚虽然
形势喜人、捷报频传 ，但还有一些贫中
之贫、 困中之困的硬性问题亟待解决，
脱贫攻坚已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
冲刺阶段， 需要唤醒贫者家庭责任、富
者社会责任、官者历史责任 ，倾举国之
力，才能顺利完成党中央制定的 2020 年
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

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唤醒贫者家庭责任。 全国精准扶贫

工作开展以来，各级政府 、各个单位和
社会组织花费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
力帮助贫困户脱贫，取得了每年 1000 万
人告别贫困的优秀成绩。 但笔者在扶贫
工作中发现，包干式扶贫也让不少有脱
贫能力的贫困户催生了“等、靠、要”的思
想。 究其原因， 就是这些贫困户缺乏脱
贫致富的志气、勤劳苦干的精神 、人穷
志高的理念、家庭责任的担当。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
上淡化贫困意识。 ”各级政府和部门在
扶贫时，既要送温暖温情 ，更要送信心
决心。 一是扶贫先扶智。 要加大资金支
持力度，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
育，阻断贫困“基因”。 二是扶贫要扶技。
要重点抓好职业教育培训，让贫困群众
“只要一技在手， 全家脱贫有望”。 三是

帮扶帮到心。 广大帮扶干部和 “第一书
记”要驻村入户，真正走进贫困户内心，
准确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 帮助他们树
立起强烈的自我发展意愿，铆足精气神、
撸起袖子干、立志拔穷根。

唤醒富者社会责任。 1985 年，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
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
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
裕”。 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
放， 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 “富人群
体”，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诚然有大
量的“富人群体”及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工
作，但整体而言，“富人群体”带动其他人
一起富裕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 以西
方国家为例， 西方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
颇为重视，《财富》《福布斯》 等杂志在企
业排名评比时都加上了 “社会责任”标
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富人群体”应
该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要实现这个愿
望，首先，政府要加强体制引导，实现“富
人群体”社会责任的最大化；其次，媒体
要发挥舆论引导，鼓励“富人群体”积极

担当社会责任；第三，社会要加强感性引
导，培养“富人群体”主动投身于扶贫事
业的责任感。

唤醒官者历史责任。 当下脱贫攻坚
是大事， 到 2020 年让 7000 万贫困人口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党的庄严承

诺。但在脱贫攻坚冲锋的道路上，我们队
伍中还有极少数党员干部思想不够解

放，担当尽责的信心和勇气不足，作风不
严不实，缺乏政治意识、责任担当、实干
劲头和为民情怀。古人有“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当今我国
各级政府亦有强大的执行力。 发挥政府
执行力需要强力的推进措施和严格的监

督机制， 促进各级政府官员扛起脱贫攻

坚的历史责任，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
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
措、更强劲的力度，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一要抓实作风。 既要倡导抓落实的务实
作风， 又要建立健全制度来倒逼干部队
伍的作风转变，真正把脱贫攻坚战打好。
二要强化责任。 落实“党委主责、政府主
抓 、干部主帮 、基层主推 、社会主扶 ”责
任，定人、定责、定事、定时，层层强化担
当，层层推进落实。 三要严格问责。 始终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强化对脱贫责
任落实过程的监督， 保障脱贫攻坚任务
优质高效完成。

坚持以人为本，唤醒贫者、富者、官
者三个责任，有机整合一切脱贫力量，全
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形成强大脱贫合
力，打造多点发力、各方出力、共同给力
的脱贫攻坚新格局，一定会实现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定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②12

（作者单位：项城市规划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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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新时代 谋求新作为
杨学炯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
一科学论断， 清晰地标示了党和国家事
业所处的时代坐标， 为人民政协事业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对政协委员履行职
能提出了新要求。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
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学笃用、知行
合一、忠诚履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周口跨越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坚定维护核心，坚定正确政治方
向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 作为政协委员，衷心维护习
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领袖权威是必

须坚守的政治纪律。要提高政治站位，旗
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自
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领袖

权威作为最大政治， 始终做到思想上虔
诚认同核心、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感情
上衷心拥戴核心、行动上坚定跟随核心，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自觉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坚定

信念的强大思想武器， 深刻理解其丰富
内涵，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切实加强思
想理论建设，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更加
坚定“四个意识”，真正做到“四个看齐”。
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优势， 通过自身
的努力工作，引导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
人士不断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
不断巩固和发展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把
各党派团体、 各族各界人士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二、坚持人民至上，彰显履职为民理
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每一位政
协委员的价值追求。 在参加协商民主活
动时，要正确把握“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的重点”，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
置，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把人
民的“小事”放在心上，把人民的福祉作
为担当，做到协商为了人民、协商依靠人
民、协商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

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在参加参政
议政活动时， 要 “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
务”， 紧紧围绕我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五城联创”、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等
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 广泛进行科学论证， 多建睿智之
言、多献务实之策，把事关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大事、要事、好事协商好、
协商透、协商成，为市委、市政府制定更
加惠民利民的政策提供更多参考。 在参
加民主监督活动时，要“重点监督党和国
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

落实”，聚焦“四大攻坚”“四大突破”等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参加行风
评议等活动，认真督办政协提案，进一步
推动市委、 市政府各项惠民政策取得实
效。

三、不断增进共识，凝聚跨越发展正
能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力实现周口

跨越发展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景， 也是
全市人民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要善于
用这一宏伟目标汇聚智慧、凝聚力量，引
导各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团
结鼓劲释放正能量， 发扬民主增进共识
度，真知灼见合力谋发展，努力营造和衷
共济、融洽和谐的社会氛围。要牢牢把握
团结民主主题， 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
有机统一，积极协助市委、市政府协调关
系、化解矛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诉
求，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周口跨越
发展这一宏伟目标成为全市人民共同团

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最大公约数、最美
好声音、最强正能量。要充分发挥联系面
广的优势，广泛团结联系各界别群众，广
泛反映社情民意，积极纾解民忧，推动各
方智慧力量向实现周口跨越发展的方向

充分涌流， 努力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磅礴气势。 ②12

（作者单位：周口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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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要打造文化高地了！ 这在我国坚定树立文化
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今天，实在是好事一桩。 过去
几年，周口各级领导也曾这么试探过，并且也都分头做
过许多这样那样的工作，成效还是不小的。 但是，今天
同样的命题又摆在了大家面前， 至少说明在领导们那
里，感觉目的尚未达到。 所以，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对周
口的文化及文化的打造再扯上那么一两句的。

欲打造文化高地，首先要弄明白两个概念，那就是
“文化高地”与“高地文化”。 “文化高地”应该侧重于横
向比较，这样的文化高地才具有社会意义；“高地文化”
则是赖以打造文化高地的基础， 或者说是能够托起某
一地方文化高地大厦的特色文化。 所以， 打造文化高
地， 首先需要弄明白自己的文化高在哪？ 比较优势何
在？ 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找出打造高地的方
式和方法。

一、搜寻周口的优势文化
周口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每个县市区都有自己独

特的文化。 然而，最为关键的是，站在全国的范围内，站
在中华民族的高度，我们的优势到底优到了什么程度？

纵观古今， 大凡正常状态下的政治中心都是文化
中心，但未必都是经济中心（尽管也可能是经济中心或
经济副中心）。 中华民族尊奉的是圣贤文化，从氏族社
会开始，往往只有被大众认可的具有圣德之人，才能充
当部族首领。 何谓圣德之人？ 《易经·文言》说：“夫大人
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圣德之君
所居之地、所议事之地，通常就被人们称之为国都或帝
都了， 也就是正而八经的当时社会的政治中心了。 所
以， 我们不妨走一走捷径， 通过政治层次反追优势文
化。 当然是政治层次越高， 文化资源越有可圈可点之
处。 这一招尽管有点片面，却可以快速抓住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应该行得通
吧。

（一）周口历史政治层次简析
先看国家级别的建制。其一，自 8000 年前（也许是距今 10000 年左右）伏羲

定都宛丘开始，以淮阳为中心的周口地区便是天下的政治中心了。 这一时段一
直延续到炎帝神农氏败走曲阜为止，大约历经 2000 多年（也许是 3000—4000
年）。 其二，史书还记载说，黄帝的孙子、五帝之一的颛顼，也曾将都城从濮阳迁
至陈地，具体居住时长不明。

其后的国、都、郡，包括豫州府，大抵都是地方机构了，约相当于今天的省
部级。然而，陈末有 4 年时间比较特殊，就是孔子居陈讲学的几年。 因为孔子被
后世君王追封为文宣王，待遇与帝王相比肩，所以这 4 年的陈国就因孔子的存
在而被后人拔高了。 战国时期的楚国也有点例外。 公元前 278 年楚顷襄王迁都
陈城，至前 240 年考烈王迁出，历 38 年，其间的前 256 年东周灭亡，所以其后楚
考烈王都陈的十六七年，在考烈王眼里天下无君，处于楚国与秦国争霸天下的
阶段。 这时的楚国大抵相当于一个准国家级的水平。 秦末陈胜吴广的张楚政
权，大抵也跟楚国这个时期的高度差不多。 这中间又出现这么三个特殊的接近
国家级别的时段，并且史书上都有记载。

可见， 如果中华文化史按 8000—10000 年算的话， 那么周口地区大致有
40%的时间是处于国家级水准的。 这可不得了！ 整个中国还没有第二个地区可
以与之相比拟。

（二）周口优势文化之我见
我们就依上述这 40%的时间段来反追周口的优势文化吧。
第一时段，包括伏羲时代和神农时代的前半部分。 其间出现的主要人物是

太昊伏羲、女娲、神农。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皇。三皇文化均莫大焉，广也，高
也！ 若一言以蔽之，三皇文化就是始祖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文化。

第二阶段，颛顼都陈阶段。 大抵就是颛顼在三皇都于宛丘（其中女娲曾将
议事中心迁至中皇之山）、都于陈的基础上，加强了对都城的建设。 今天我们看
到的平粮台古城遗址所呈现的古城风采，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段建设完成的。 如
果将平粮台地下古城的建设归功于伏羲、女娲、神农、颛顼四王共同的绩业的
话，那么，颛顼都陈阶段的文化则主要是建城文化（或称古都文化），并且是中
国建城文化的源头文化。

第三阶段， 陈国时期尤其是孔子居陈讲学阶段。 其间出现的主要人物有
二：胡公妫满和圣人孔子。 妫满作为陈氏大家庭几十个姓的始祖，其文化核心
就是陈氏始祖文化，也是一种源头文化。 孔子居陈时，发生了他一生中最为重
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在陈绝粮，前几年我给它用了一个新词，叫“厄陈弦歌”。 这
一年孔子 60 岁， 也是他遭遇的人生谷底。 经受过这么大打击的人还有什么不
能明白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容纳的事情，更何况是圣人呢！ 孔子从此耳顺了。
也正是经受了这样的人生，才让孔子在通晓易学之后，悟出并形成了他的中庸
思想。 所以，大家都说陈国是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地。 这一文化所表现的则是
中庸思想的源头文化。

第四阶段， 楚都郢陈阶段。 这一阶段出现的主要历史人物不仅是两代楚
王，更有骚体诗代表人物、中国历史上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宋玉居陈 37 年多，
伴随了楚国都陈的全过程，在陈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成为散文诗赋的鼻祖。
这一文化应属中国散文诗赋的源头文化。

第五阶段，张楚政权阶段。 陈胜吴广俱为周口人，他们领导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并在淮阳建立了张楚政权。 所谓张楚，便是张大楚国之意，
他们要代楚伐秦。 这一文化便是中国农民反暴戾的源头文化。

以上所述便是周口文化的高处。
当然，在 8000—10000 年整个文明史中，除上述之外，周口还出现了许许多

多值得夸耀的文化。 假如以人物为轴线，可列举如下：（1）从上古和中古的圣贤
来说，朱襄生活在宛丘，商王武丁陵墓在西华，息妫是陈国公主，等等。 （2）从莅
周的国家级人物来说，秦始皇曾观战事游郢陈，刘邦曾伪游云梦禽韩信，宋仁
宗曾亲临陈州迁生母之棺，朱元璋曾驻跸祭祖，当今的国家领导人也有莅临考
察的。（3）从祖籍周口的人物来说，陈亢、袁绍、谢安、鬼谷子、周兴嗣、李邕、李简
夫、吉鸿昌、穆青，都是周口名人；老子李耳、睡仙陈抟，也是周口人的骄傲；还
有一个特殊的，1915 年 12 月 12 日至 1916 年 3 月 22 日， 项人袁世凯也曾称帝
83 天，建立了中华帝国，建制在北京。 （4）从外来居官、居留、官事、游历、墓葬的
其他历史大人物来说，张良、韩信、毛遂、春申君、扶苏、曹植、汲黯、贾谊、李白、
白居易、张咏、晏殊、范仲淹、陆游、李商隐、张继、程颐、程颢、包拯、苏轼、苏辙、
张耒、狄青、沈括、董其昌、彭雪枫、张爱萍，都值得浓墨重彩，尤其是包拯，陈州
放粮成就了他的青天形象。 当然，还有一些民间戏说的神仙和普通老百姓的故
事。 这些人物或故事所呈现的文化角度也不尽相同，也都可以作为周口优势文
化的配套资源。 假如以绝活为主线，或以文物遗存为主线，也可以列举出众多
优秀文化资源。 当然，在人文资源的另一面，还有自然资源的文化，如万亩龙
湖、沙颍河、古蔡水、贾鲁河等等。 这些就不再加以叙述了。 （未完待续）②12

（作者为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
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易学在读博士）


